
2020 年“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”硕士研究生

招生公告 

一、总体要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结合民族地区实际，调整优化生

源和专业结构，切实做好教育管理服务工作，保证人才培养

质量，更好服务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及经济社会发展、促进民

族团结。 

二、生源范围、招生计划和招生对象 

生源地在广西（4 人）、甘肃（2 人）、青海（2 人）的

少数民族考生。我校招收少干计划总名额为 8 人，按照国家

规定（招生计划数不足 10 人的招生单位应全部招收少数民族

考生），我校不接收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考生。 

三、招生专业 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下达 2020 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

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》（教民厅函〔2019〕11 号）

文件中的“考试录取”要求，我校公布的《西北师范大学 2020

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》中所有专业（非全日制只接收

在职定向就业人员）均可报考（须符合专业报考条件）。 

四、报名和考试 

（一）报名流程 



1.资格审核。请根据生源所在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或高

等教育处相关通知，甘肃省网址：http://www.gsedu.gov.cn。 

2.校验码领取。报考“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”

的考生到所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的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

（或省级考试管理机构）研究生招生部门领取校验码。 

3.报名确认。2019 年 10 月 31 日前通过教育部指定的报

名网站（http：//yz.chsi.com.cn）提交考生报考信息；2019 年

11 月 10 日前到选择的报名点现场确认。考生报名前应确定

本人符合报考条件。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不予录取，相

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。报名前必须取得《少数民族高层次

骨干人才计划考生登记表》 

（二）招生考试 

考生须参加全国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报名和统

一招生考试。复试工作由我校负责组织实施，复试分数线、

复试名单、复试办法等由学校确定，请考生 2020 年 3 月关注

我校研究生院网页相关通知。 

五、复试、录取和培养 

（一）骨干计划招生是全国研究生招生的一部分，严格

执行《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》，坚持“定

向招生、定向培养、定向就业”原则 

（二）根据 2020 年教育部确定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和我

校规定条件的考生按当年复试录取办法规定参加复试。复试

通过并取得我校拟录取资格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向我办递

http://www.gsedu.gov.cn/


交《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》

和《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硕士学位研究生协议书》。协

议先由考生与我校签订，再与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所

在单位签订。被录取的在职考生入学报到时不迁转户口。 

（三）被录取的考生直接进入我校进行培养，与其他普

通类招生计划录取研究生实行统一标准、统一要求、统一管

理，不降低培养、管理标准。 

六、奖助学金和就业 

（一）骨干计划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学费、住宿费、

奖励资助政策等按国家和我校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骨干计划研究生毕业后，履行定向协议回定向地

区和单位就业。在职研究生派遣回原工作单位；非在职研究

生派遣回定向地区就业单位；毕业离校时仍未就业的非在职

研究生派遣回定向省份毕业生就业工作主管部门。毕业研究

生档案转回原工作单位、就业单位或定向省份毕业生就业工

作主管部门。对未履行定向协议的毕业研究生，将视情记入

个人征信档案。 

（三）未经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在职研究生

原工作单位同意，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和服务期内

不得报考博士研究生；经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在

职研究生原工作单位同意，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和

服务期内可报考骨干计划博士研究生并签订骨干计划博士

研究生定向协议书，毕业后服务年限按新协议重新计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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